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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56、200056       证券简称：皇庭国际、皇庭 B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10 

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承诺持续控制德兴市意发功率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皇庭

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庭基金”）持有德兴市意发功率半导体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意发功率”）27.8145%的股权，并通过与德兴意发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（有

限合伙）（简称“意发产投基金”）、德兴产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兴

产融”）、杨仲夏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使公司在意发功率的表决权比例达到 85.5629%。

同时，意发功率董事会成员由五人构成，皇庭基金派驻三人，另外杨仲夏为一致行动

人，皇庭基金在董事会中占据绝对优势；监事会成员由三人构成，皇庭基金派驻两人。

公司在意发功率董事会、监事会层面也对其实现了实际控制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

33 号——合并财务报表》的规定，公司能对意发功率实施控制，故将其纳入公司的合

并报表范围。 

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<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

的议案》，根据《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

案）》对激励计划业绩指标的设定，公司在 2023 年至 2025 年会计年度中，分年度对

意发功率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。为确保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，公司作出

如下承诺： 

1、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期间，公司确保其所持有的意发功率股权不低

于 27.8145%。 

2、根据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中“第 5.1 款，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除非各

方另有约定，本协议将在各方持有目标公司任何股权的期间内持续有效”和“第 5.2

款，各方应完全履行协议内容，非经各方协商一致并采取书面形式，任何一方不得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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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随意变更”的约定，公司既不会主动取消该一致行动，也不会同意一致行动人

撤回该一致行动，以确保股权激励期间，公司持续、稳定的控制意发功率，使对意发

功率控制的认定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——合并财务报表》的规定。 

3、皇庭基金与周炳、意发产投基金、意发功率签署的《履行回购权的协议》，将

皇庭基金作为意发产投基金所持意发功率股权的唯一回购方，公司承诺在意发产投基

金存续期（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为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5 日）内，按相

关协议约定履行回购意发产投基金所持有的意发功率 57.7484%股权的义务，进一步提

升在意发功率的持股比例，确保对意发功率的控制。 

上述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生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         

2023 年 1 月 11 日 

 

 


